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学 生 实 习 鉴 定 表

	年级·专业·班级
	
	姓  名
	

	实 习 单 位
	

	实 习 时 间
	

	实

习

内

容
	

	实

习

总

结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

位

鉴

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注：实习完毕，必须如实填写实习内容，认真作好实习总结，经实习单位鉴定、签章后，连同所在学院(系,部)要求的

其它实习资料按时交回所在学院(系,部)存档。不交实习鉴定(资料)或未经实习单位鉴定、签章的，按旷课处理。

2018年7月  教务处制

